
临床儿科杂志 第 34 卷第 5 期 2016 年 5 月 J Clin Pediatr Vol.34 No.5 May 2016 ·  381 ·

doi:10.3969 j.issn.1000-3606.2016.05.016

7 ~ 24 月龄婴幼儿喂养指南

中国营养学会膳食指南修订专家委员会妇幼人群指南修订专家工作组

本指南所称7 ~ 24月龄婴幼儿是指满6月龄（出生

180 d后）至2周岁内（24月龄内）的婴幼儿。

对于7 ~ 24月龄婴幼儿，母乳仍然是重要的营养来

源，但单一的母乳喂养已经不能完全满足其对能量以

及营养素的需求，必须引入其他营养丰富的食物。与

此同时，7 ~ 24月龄婴幼儿胃肠道等消化器官的发育、

感知觉以及认知行为能力的发展，也需要其有机会通

过接触、感受和尝试，逐步体验和适应多样化的食物，

从被动接受喂养转变到自主进食。这一过程从婴儿7
月龄开始，到24月龄时完成。这一年龄段婴幼儿的特

殊性还在于父母及喂养者的喂养行为对其营养和饮

食行为有显著的影响。顺应婴幼儿需求的喂养，有助

于健康饮食习惯的形成，并具有长期而深远的影响。

7 ~ 24月龄婴幼儿处于 1 000日机遇窗口期的第

3阶段，适宜的营养和喂养不仅关系到近期的生长发

育，也关系到长期的健康。针对我国 7 ~ 24月龄婴幼

儿营养和喂养的需求，以及可能出现的问题，基于目

前已有的证据，同时参考WHO等的相关建议，提出

7 ~ 24月龄婴幼儿的喂养指南。

1 继续母乳喂养，满6月龄起添加辅食

母乳仍然可以为满 6 月龄后婴幼儿提供部分能

量，优质蛋白质、钙等重要营养素，以及各种免疫保护

因子等。继续母乳喂养也仍然有助于促进母子间的亲

密连接，促进婴幼儿发育。因此7 ~ 24月龄婴幼儿应继

续母乳喂养。不能母乳喂养或母乳不足时，需要以配

方奶作为母乳的补充。

婴儿满 6月龄时，胃肠道等消化器官已相对发育

完善，可消化母乳以外的多样化食物。同时，婴儿的口

腔运动功能，味觉、嗅觉、触觉等感知觉，以及心理、认

知和行为能力也已准备好接受新的食物。此时开始添

加辅食，不仅能满足婴儿的营养需求，也能满足其心

理需求，并促进其感知觉、心理及认知和行为能力的

发展。

1.1 关键推荐 
①婴儿满 6月龄后仍需继续母乳喂养，并逐渐引

入各种食物；②辅食是指除母乳和 /或配方奶以外的

其他各种性状的食物；③有特殊需要时须在医师的指

导下调整辅食添加时间；④不能母乳喂养或母乳不足

的婴幼儿，应选择配方奶作为母乳的补充。

1.2 7 ~ 24月龄婴幼儿继续母乳喂养的益处

婴儿满6月龄后仍然可以从继续母乳喂养中获得

能量以及各种重要营养素，还有抗体、母乳低聚糖等

各种免疫保护因子。7 ~ 24月龄婴幼儿继续母乳喂养可

显著减少腹泻、中耳炎、肺炎等感染性疾病；继续母乳

喂养还可减少婴幼儿食物过敏、特应性皮炎等过敏性

疾病；此外，母乳喂养婴儿到成人期时，身高更高、肥

胖及各种代谢性疾病明显减少。与此同时，继续母乳

喂养还可增进母子间的情感连接，促进婴幼儿神经、

心理发育，母乳喂养时间越长，母婴双方的获益越多。

因此7 ~ 24月龄婴儿应继续母乳喂养，并可持续到2岁
或以上。

1.3 辅食的定义

本指南定义辅食为：除母乳和 /或配方奶以外的

其他各种性状的食物，包括各种天然的固体、液体食

物，以及商品化食物。目前WHO对辅食的定义：除母

乳以外任何的食物和 /或饮料（包括婴儿配方奶、较大

婴儿配方奶和水）。美国儿科学会（American Academy 
of Pediatrics）认为：除母乳以外任何含有营养素的食

物和 /或饮料（包括婴儿配方奶、较大婴儿配方奶，但

不包括水）。欧洲儿科胃肠肝病和营养学会（European 
Society for Pediatric Gastroenterology Hepatology and 
Nutrition）认为：除母乳和母乳替代品外所有的固体

和 /或液体食物（不包括婴儿配方奶和较大婴儿配方

奶）。为倡导母乳喂养，减少大众对婴儿配方奶的误

解，本指南强调配方奶是母乳替代品，不是辅食。如母

乳充足，婴儿满6月龄后不应该添加配方奶，而是必须

引入其他各种有营养的食物作为辅食。

1.4 为什么强调在6月龄时添加辅食

婴儿满6月龄时是添加辅食的最佳时机。婴儿满

6月龄后，纯母乳喂养已无法再提供足够的能量，还

有铁、锌、维生素A等关键营养素，因而必须在继续母

乳喂养的基础上引入各种营养丰富的食物。在这一时

期添加辅食也与婴儿的口腔运动能力，及其对不同口

·标准·方案·指南·



临床儿科杂志 第 34 卷第 5 期 2016 年 5 月 J Clin Pediatr Vol.34 No.5 May 2016·  382 ·

味、不同质地食物的接受能力相一致。

过早添加辅食，容易因婴儿消化系统不成熟而引

发胃肠不适，进而导致喂养困难或增加感染、过敏等

风险。过早添加辅食也是母乳喂养提前终止的重要原

因，并且是儿童和成人期肥胖的重要风险因素。过早

添加辅食还可能因进食时的不愉快经历，影响婴幼儿

长期的进食行为。

过晚添加辅食，则增加婴幼儿蛋白质、铁、锌、碘、

维生素A等缺乏的风险，进而导致营养不良以及缺铁

性贫血等各种营养缺乏性疾病，并造成长期不可逆的

不良影响。过晚添加辅食也可能造成喂养困难，增加

食物过敏风险等。

少数婴儿可能由于疾病等各种特殊情况而需要提

前或推迟添加辅食。这些婴儿必须在医师的指导下选

择辅食添加时间，但一定不能早于满4月龄前，并在满

6月龄后尽快添加。

1.5 7 ~ 24月龄婴幼儿的母乳喂养量

为了保证能量及蛋白质、钙等重要营养素的供

给，7 ~ 9月龄婴儿每天的母乳量应不低于600 mL，每
天应保证母乳喂养不少于 4次；10 ~ 12月龄婴儿每天

母乳量约600 mL，每天应母乳喂养4次；而13 ~ 24月
龄幼儿每天母乳量约500 mL，每天母乳喂养不超过4
次。对于母乳不足或不能母乳喂养的婴幼儿，满 6月
龄后需要继续以配方奶作为母乳的补充。

1.6 为7 ~ 24月龄婴幼儿选择乳制品

普通鲜奶、酸奶、奶酪等的蛋白质和矿物质含量远

高于母乳，增加婴幼儿肾脏负担，故不宜喂给7 ~ 12月
龄婴儿，对于13 ~ 24月龄幼儿可以将其作为食物多样化

的一部分而逐渐尝试，但建议少量进食为宜，不能以此

完全替代母乳和 /或配方奶。普通豆奶粉、蛋白粉的营

养成分不同于配方奶，也与鲜奶等奶制品有较大差异，

不建议作为婴幼儿食品。无乳糖大豆基配方奶可作为

婴幼儿慢性迁延性腹泻时的治疗饮食，但应在医师指

导下应用。

2 从富铁泥糊状食物开始，逐步添加达到食物多样

7 ~ 12 月龄婴儿所需能量约 1/3 ~ 1/2 来自辅食，

13 ~ 24月龄幼儿约 1/2~2/3的能量来自辅食，而婴幼

儿来自辅食的铁更高达99%。因而婴儿最先添加的辅

食应该是富铁的高能量食物，如强化铁的婴儿米粉、

肉泥等。在此基础上逐渐引入其他不同种类的食物以

提供不同的营养素。

辅食添加的原则：每次只添加一种新食物，由少

到多、由稀到稠、由细到粗，循序渐进。从一种富铁泥

糊状食物开始，如强化铁的婴儿米粉、肉泥等，逐渐增

加食物种类，逐渐过渡到半固体或固体食物，如烂面、

肉末、碎菜、水果粒等。每引入一种新的食物应适应

2 ~ 3 d，密切观察是否出现呕吐、腹泻、皮疹等不良反

应，适应一种食物后再添加其他新的食物。

2.1 关键推荐

①随母乳量减少，逐渐增加辅食量；②首先添加

强化铁的婴儿米粉、肉泥等富铁的泥糊状食物；③每

次只引入一种新的食物，逐步达到食物多样化；④从

泥糊状食物开始，逐渐过渡到固体食物；⑤辅食应适

量添加植物油。

2.2 7 ~ 9月龄婴儿添加辅食

7 ~ 9月龄属于辅食添加开始阶段，主要是让婴儿适

应新的食物并逐渐增加进食量。添加辅食应在婴儿健

康且情绪良好时开始，遵照辅食添加原则，循序渐进。

为了保证母乳喂养，建议刚开始添加辅食时，先

母乳喂养，婴儿半饱时再喂辅食，然后再根据需要哺

乳。随着婴儿辅食量增加，满7月龄时，多数婴儿的辅

食喂养可以成为单独一餐，随后过渡到辅食喂养与哺

乳间隔的模式。每天母乳喂养4 ~ 6次，辅食喂养2 ~ 3次。

不能母乳喂养或母乳不足时应选择合适的较大婴儿

配方奶作为补充。合理安排婴儿的作息时间，包括睡

眠、进食和活动时间等，尽量将辅食喂养安排在与家

人进食时间相近或相同时，以便以后婴儿能与家人共

同进餐。

刚开始添加辅食时，可选择强化铁的婴儿米粉，

用母乳、配方奶或水冲调成稍稀的泥糊状（能用小勺

舀起不会很快滴落）。婴儿刚开始学习接受小勺喂养

时，由于进食技能不足，只会舔吮，甚至将食物推出、

吐出，需要慢慢练习。可以用小勺舀起少量米糊放在

婴儿一侧嘴角让其吮舔。切忌将小勺直接塞进婴儿嘴

里，令其有窒息感，产生不良的进食体验。第1次只需

尝试1小勺，第1天可以尝试1~2次。第2天视婴儿情

况增加进食量或进食次数。观察2 ~ 3 d，如婴儿适应良

好就可再引入一种新的食物，如蛋黄泥、肉泥等富铁

食物。在婴儿适应多种食物后可以混合喂养，如米粉

拌蛋黄、肉泥蛋羹等。

在给 7 ~ 9月龄婴儿引入新的食物时应特别注意

观察是否有食物过敏现象。如在尝试某种新的食物的

1 ~ 2 d内出现呕吐、腹泻、湿疹等不良反应，须及时停

止喂养，待症状消失后再从小量开始尝试，如仍然出

现同样的不良反应，应尽快咨询医师，确认是否食物

过敏。

对于婴儿偶尔出现的呕吐、腹泻、湿疹等不良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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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不能确定与新引入的食物相关时，不能简单地认

为婴儿不适应此种食物而不再添加。婴儿患病时也应

暂停引入新的食物，已经适应的食物可以继续喂养。

7 ~ 9月龄婴儿需每天保持600 mL以上的奶量，并

优先添加富铁食物，如强化铁的婴儿米粉等，逐渐达

到每天1个蛋黄和 /或鸡蛋（如果蛋黄适应良好就可尝

试蛋白）和50 g肉禽鱼，其他谷物类、蔬菜、水果的添

加量根据婴儿需要而定。如婴儿对蛋黄和 /或鸡蛋过

敏，在回避鸡蛋的同时应再增加肉类30 g。如婴儿辅

食以谷物类、蔬菜、水果等植物性食物为主，需要额外

添加约5 ~ 10 g油脂，推荐以富含α-亚麻酸的植物油为

首选，如亚麻籽油、核桃油等。7 ~ 9月龄婴儿的辅食质

地应该从刚开始的泥糊状，逐渐过渡到9月龄时带有

小颗粒的厚粥、烂面、肉末、碎菜等。

2.3 10 ~ 12月龄婴儿添加辅食

10 ~ 12月龄婴儿已经尝试并适应多种种类的食

物，这一阶段应在继续扩大婴儿食物种类的同时，关

注增加食物的稠厚度和粗糙度，并注重培养婴儿对食

物和进食的兴趣。

10 ~ 12月龄婴儿的辅食质地应该比前期加厚、加

粗，带有一定的小颗粒，并可尝试块状的食物。绝大多

数婴儿在12月龄前萌出第1颗乳牙，可以帮助婴儿啃

咬食物。此时婴儿的乳磨牙均未萌出，但婴儿牙床可

以磨碎较软的小颗粒食物。尝试颗粒状食物可促使婴

儿多咀嚼，有利于牙齿的萌出。

合理安排10 ~ 12月龄婴儿的睡眠、进食和活动时

间，每天哺乳3 ~ 4次，辅食喂养2 ~ 3次。辅食喂养时间

安排在家人进餐的同时或在相近时。逐渐达到与家人

同时进食一日三餐，并在早餐和午餐、午餐和晚餐之

间，以及临睡前各加餐1次。

10 ~ 12月龄婴儿应保持每天600 mL的奶量；保证

摄入足量的动物性食物，每天1个鸡蛋加50 g肉禽鱼；

一定量的谷物类；蔬菜、水果的量以婴儿需要而定。

继续引入新食物，特别是不同种类的蔬菜、水果等，

增加婴儿对不同食物口味和质地的体会，减少将来挑

食、偏食的风险。不能母乳喂养或母乳不足的婴儿仍

应选择合适的较大婴儿配方奶作为补充。

特别建议为婴儿准备一些便于用手抓捏的“手抓

食物”，鼓励婴儿尝试自喂，如香蕉块、煮熟的土豆块

和胡萝卜块、馒头、面包片、切片的水果和蔬菜以及撕

碎的鸡肉等。一般在10月龄时尝试香蕉、土豆等比较

软的手抓食物，12月龄时可以尝试黄瓜条、苹果片等

较硬的块状食物。

10 ~ 12月龄婴儿在添加新的辅食时，仍应遵循辅食

添加原则，循序渐进，密切关注是否有食物过敏现象。

2.4 13 ~ 24月龄幼儿喂养

13 ~ 24月龄幼儿已经大致尝试过各种家庭日常食

物，这一阶段主要是学习自主进食，也就是学会自己

吃饭，并逐渐适应家庭的日常饮食。幼儿在满12月龄

后应与家人一起进餐，在继续提供辅食的同时，鼓励

尝试家庭食物，并逐渐过渡到与家人一起进食家庭食

物。随着幼儿自我意识的增强，应鼓励幼儿自主进食。

满12月龄幼儿能用小勺舀起，但大多散落，18月龄时

能吃到大约一半的食物，而到24月龄时能比较熟练地

用小勺自喂，少有散落。

13 ~ 24月龄幼儿的奶量应维持约500 mL，每天1
个鸡蛋加50 ~ 75 g肉禽鱼，每天50 ~ 100 g的谷物类，蔬

菜、水果的量仍然以幼儿需要而定。不能母乳喂养或

母乳不足时，仍然建议以合适的幼儿配方奶作为补

充，可引入少量鲜牛奶、酸奶、奶酪等，作为幼儿辅食

的一部分。

2.5 什么样的食物适合作为婴儿辅食

适合婴幼儿的辅食应该满足以下条件：富含能量，

以及蛋白质、铁、锌、钙、维生素A等各种营养素；未添

加盐、糖，以及其他刺激性调味品；质地适合不同年龄

的婴幼儿；婴幼儿喜欢；当地生产且价格合理，家庭可

负担。如本地生产的肉、鱼、禽、蛋类、新鲜蔬菜和水

果等。作为婴幼儿辅食的食物应保证安全、优质、新鲜，

但不必追求高价、稀有。

2.6 哪些是含铁丰富的食物

含铁丰富的食物包括，瘦猪肉、牛肉、动物肝脏、

动物血等。这些食物的含铁量高且含血红素铁较多，

容易被人体吸收利用，是人体铁的重要食物来源，也

是最佳来源。蛋黄中也有较高的铁，但其吸收率不如

肉类。婴儿配方奶、强化铁的婴儿米粉等额外添加铁

等营养素，其铁含量也高，但均为非血红素铁，吸收率

相对较低。绿叶蔬菜的铁含量在蔬菜中相对较高，同

时富含维生素C，有促进非血红素铁吸收的作用。

3 提倡顺应喂养，鼓励但不强迫进食

随着婴幼儿生长发育，父母及喂养者应根据其营

养需求的变化，感知觉，以及认知、行为和运动能力的

发展，顺应婴幼儿的需要进行喂养，帮助婴幼儿逐步

达到与家人一致的规律进餐模式，并学会自主进食，

遵守必要的进餐礼仪。

父母及喂养者有责任为婴幼儿提供多样化，且与

其发育水平相适应的食物，在喂养过程中应及时感知

婴幼儿所发出的饥饿或饱足的信号，并作出恰当的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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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尊重婴幼儿对食物的选择，耐心鼓励和协助婴幼

儿进食，但绝不强迫进食。

父母及喂养者还有责任为婴幼儿营造良好的进餐

环境，保持进餐环境安静、愉悦，避免电视、玩具等对

婴幼儿注意力的干扰。控制每餐时间不超过 20 min。
父母及喂养者也应该是婴幼儿进食的好榜样。

3.1 关键推荐

①耐心喂养，鼓励进食，但决不强迫喂养；②鼓励

并协助婴幼儿自己进食，培养进餐兴趣；③进餐时不

看电视、玩玩具，每次进餐时间不超过20 min；④进餐

时喂养者与婴幼儿应有充分的交流，不以食物作为奖

励或惩罚；⑤父母应保持自身良好的进食习惯，成为

婴幼儿的榜样。

3.2 什么是顺应喂养

顺应喂养（responsive feeding）是在顺应养育

（responsive parenting）模式框架下发展起来的婴幼儿

喂养模式。顺应喂养要求：父母应负责准备安全、有

营养的食物，并根据婴幼儿需要及时提供；父母应负

责创造良好的进食环境；而具体吃什么、吃多少，则应

由婴幼儿自主决定。在婴幼儿喂养过程中，父母应及

时感知婴幼儿发出的饥饿或饱足的信号，充分尊重婴

幼儿的意愿，耐心鼓励，但决不能强迫喂养。

3.3 如何进行顺应喂养

父母需要根据婴幼儿的年龄准备好合适的辅食，

并按婴幼儿的生活习惯决定辅食喂养的适宜时间。从

开始添加辅食起就应为婴幼儿安排固定的座位和餐

具，营造安静、轻松的进餐环境，杜绝电视、玩具、手机

等的干扰。喂养时父母应与婴幼儿保持面对面，以便

于交流。

父母应及时回应婴幼儿发出的饥饿或饱足的信

号，及时提供或终止喂养。如当婴儿看到食物表现兴

奋、小勺靠近时张嘴、舔吮食物等，表示饥饿；而当婴

儿紧闭小嘴、扭头、吐出食物时，则表示已吃饱。父母

应以正面的态度，鼓励婴幼儿以语言、肢体语言等发

出要求或拒绝进食的请求，增进婴幼儿对饥饿或饱足

的内在感受，发展其自我控制饥饿或饱足的能力。

父母应允许婴幼儿在准备好的食物中挑选自己喜

爱的食物。对于婴幼儿不喜欢的食物，父母应反复提

供并鼓励其尝试。父母应对食物和进食保持中立态度，

不能以食物和进食作为惩罚和奖励。

父母应允许并鼓励婴幼儿尝试自己进食，可以手

抓或使用小勺等，并建议特别为婴幼儿准备合适的手

抓食物，鼓励婴幼儿在良好的互动过程中学习自我服

务，增强其对食物和进食的注意与兴趣，并促进婴幼

儿逐步学会独立进食。此外，父母的进食行为和态度

是婴幼儿模仿的榜样，父母必须注意保持自身良好的

进食行为和习惯。

3.4 怎样合理安排婴幼儿的餐次和进餐时间

为培养婴幼儿良好的作息习惯，方便家庭生活，

从开始起就应将辅食喂养安排在家人进餐的同时或

相近时。婴幼儿的进餐时间应逐渐与家人一日三餐的

进餐时间一致，并在两餐之间，即早餐和午餐、午餐和

晚餐之间，以及睡前额外增加1次喂养。婴儿满6月龄

后应尽量减少夜间喂养。一般7 ~ 9月龄婴儿每天辅食

喂养2次，母乳喂养4 ~ 6次；10 ~ 12月龄婴儿每天辅食

喂养2 ~ 3次，母乳喂养4次；13 ~ 24月龄幼儿每天辅食

喂养3次，母乳喂养3次。

婴幼儿注意力持续时间较短，一次进餐时间宜控

制在20 min以内。进餐过程中应鼓励婴幼儿手抓食物

自喂，或学习使用餐具，以增加婴幼儿对食物和进食

的兴趣。进餐时看电视、玩玩具等会分散婴幼儿对进

食和食物的兴趣，必须加以禁止。

3.5 如何培养婴幼儿自主进食

婴幼儿学会自主进食是其成长过程中的重要一

步，需要反复尝试和练习。父母应有意识地利用婴幼

儿感知觉，以及认知、行为和运动能力的发展，逐步训

练和培养婴幼儿的自主进食能力。7 ~ 9月龄婴儿喜欢

抓握，喂养时可以让其抓握、玩弄小勺等餐具；10 ~ 12
月龄婴儿已经能捡起较小的物体，手眼协调熟练，可

以尝试让其自己抓着香蕉、煮熟的土豆块或胡萝卜等

自喂；13月龄幼儿愿意尝试抓握小勺自喂，但大多洒

落；18月龄幼儿可以用小勺自喂，但仍有较多洒落；

24月龄幼儿能用小勺自主进食并较少洒落。在婴幼儿

学习自主进食的过程中，父母应给与充分的鼓励，并

保持耐心。

3.6 7 ~ 9月龄婴儿一天膳食安排

7 ~ 9月龄婴儿可尝试不同种类的食物，每天辅食

喂养2次，母乳喂养4 ~ 6次。7 ~ 9月龄婴儿应逐渐停止

夜间喂养，白天的进餐时间逐渐与家人一致。大致可

安排如下：早上7点：母乳和 /或配方奶；早上10点：

母乳和 /或配方奶；中午12点：各种泥糊状的辅食，如

婴儿米粉、稠厚的肉末粥、菜泥、果泥、蛋黄等；下午3
点：母乳和 /或配方奶；下午6点：各种泥糊状的辅食；

晚上9点：母乳和 /或配方奶。夜间可能还需要母乳和 / 
或配方奶喂养1次。

7 ~ 9月龄婴儿每天奶量至少600 mL；逐渐达到蛋

黄和 /或鸡蛋1个，肉禽鱼50 g；适量的强化铁的婴儿

米粉、厚粥、烂面等谷物类；蔬菜和水果以尝试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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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确认鸡蛋过敏的婴儿应回避鸡蛋，相应增加约

30 g肉类。

3.7 10 ~ 12月龄婴儿一日膳食安排

10 ~ 12月龄婴儿每天添加 2 ~ 3次辅食，母乳喂养

3 ~ 4次。停止夜间喂养，一日三餐时间与家人大致相

同，并在早餐至午餐、午餐至晚餐、临睡前各安排1次
点心。大致可安排如下，早上7点：母乳和 /或配方奶，

加婴儿米粉或其他辅食。以喂奶为主，需要时再加辅

食；早上 10点：母乳和 /或配方奶；中午 12点：各种

厚糊状或小颗粒状辅食，可以尝试软饭、肉末、碎菜

等；下午3点：母乳和 /或配方奶，加水果泥或其他辅

食。以喂奶为主，需要时再加辅食；下午6点：各种厚

糊状或小颗粒状辅食；晚上 9点：母乳和 /或配方奶；

10 ~ 12月龄婴儿每天奶量约 600 mL；鸡蛋 1个，肉禽

鱼50 g；适量的强化铁的婴儿米粉、稠厚的粥、软饭、

馒头等谷物类；继续尝试不同种类的蔬菜和水果，并

根据婴儿需要增加进食量，可以尝试碎菜或自己啃咬

香蕉、煮熟的土豆和胡萝卜等。

3.8 13 ~ 24月龄幼儿一日膳食安排

13 ~ 24月龄幼儿应与家人一起进食一日三餐，并

在早餐和午餐、午餐和晚餐之间，以及临睡前各安排

一次点心。大致可安排如下，早上 7点：母乳和 /或配

方奶，加婴儿米粉或其他辅食，尝试家庭早餐；早上

10点：母乳和 /或配方奶，加水果或其他点心；中午12
点：各种辅食，鼓励幼儿尝试成人的饭菜，鼓励幼儿自

己进食；下午 3点：母乳和 /或配方奶，加水果或其他

点心；下午6点：各种辅食，鼓励幼儿尝试成人的饭菜，

鼓励幼儿自己进食；晚上9点：母乳和 /或配方奶。

13 ~ 24月龄幼儿每天仍保持约500 mL的奶量；鸡

蛋1个，肉禽鱼50 ~ 75 g；软饭、面条、馒头、强化铁的

婴儿米粉等谷物类约50 ~ 100 g；继续尝试不同种类的

蔬菜和水果，尝试啃咬水果片或煮熟的大块蔬菜，增

加进食量。

3.9 辅食添加中婴幼儿出现不适反应的应对

添加辅食过程中，婴幼儿难免会有恶心、哽噎、呕

吐，甚至拒绝进食的表现，但不能因此而只给稀糊状

的辅食，甚至放弃添加辅食。辅食需要咀嚼、吞咽，而

不只是吸吮；辅食也有不同于母乳的口味，这些都需

要婴幼儿慢慢熟悉和练习。因此，添加辅食时父母及

喂养者应保持耐心，积极鼓励，反复尝试。此外，父母

及喂养者也要掌握一些喂养技巧，如喂养辅食的小勺

应大小合适；每次喂养时先让婴儿尝试新的食物；或

将新添加的辅食与婴儿熟悉的食物混合，如用母乳来

调制米粉，在婴儿熟悉的米粉中加入少量蛋黄等；注

意食物温度合适，不能太烫或太冷等。

少数婴幼儿可能因疾病原因而造成辅食添加延

迟，或者因发育迟缓、心理因素等致使添加固体食物

困难，对于这些特殊情况，需要在专科医师的指导下

逐步干预、改进。

4 辅食不加调味品，尽量减少糖和盐的摄入

辅食应保持原味，不加盐、糖以及刺激性调味品，

保持淡口味。淡口味食物有利于提高婴幼儿对不同天

然食物口味的接受度，减少偏食挑食的风险。淡口味

食物也可减少婴幼儿盐和糖的摄入量，降低儿童期及

成人期肥胖、糖尿病、高血压、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强调婴幼儿辅食不额外添加盐、糖及刺激性调味

品，也是为了提醒父母在准备家庭食物时也应保持淡

口味，即为适应婴幼儿需要，也为保护全家人健康。

4.1 关键推荐

①婴幼儿辅食应单独制作；②保持食物原味，不

需要额外加糖、盐及各种调味品；③1岁以后逐渐尝试

淡口味的家庭膳食。

4.2 天然食物中所含的钠能满足婴幼儿的需求吗

母乳钠含量可以满足 6月龄内婴儿的需要，配方

奶的钠含量高于母乳。7  ~ 12月龄婴儿可以从天然食

物中，主要是动物性食物中获得钠，如 1个鸡蛋含钠

71 mg，100 g新鲜瘦猪肉含钠 65 mg，100 g新鲜海虾

含钠119 mg，加上从母乳中获得的钠，可以达到7 ~ 12
月龄婴儿钠的适宜摄入量（AI）350 mg/d。13 ~ 24月龄

幼儿开始少量尝试家庭食物，钠的摄入量将明显增

加。

4.3 适合的辅食烹饪方法有哪些

辅食烹饪最重要的是要将食物煮熟、煮透，同时

尽量保持食物中的营养成分和原有口味，并使食物质

地能适合婴幼儿的进食能力。辅食烹饪方法宜多采用

蒸、煮，不用煎、炸。

婴幼儿的味觉、嗅觉还在形成过程中，父母及喂

养者不应以自己的口味来评判。在制作辅食时可以通

过不同食物的搭配来增进口味，如番茄蒸肉末、土豆

牛奶泥等，其中天然的奶味和酸甜味是婴幼儿最熟悉

和喜爱的口味。

4.4 哪些家庭食物适合13 ~ 24月龄幼儿

添加辅食的最终目的是逐渐转变为成人的饮食

模式，因此鼓励13 ~ 24月龄幼儿尝试家庭食物，并在满

24月龄后与家人一起进食。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家庭

食物都适合 13 ~ 24月龄的幼儿，如经过腌、熏、卤制，

重油、甜腻，以及辛辣刺激的高盐、高糖、刺激性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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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味食物均不适合。适合13 ~ 24月龄幼儿的家庭食物

应该是少盐、少糖、少刺激的淡口味食物，并且最好是

家庭自制的食物。

4.5 怎样避免高糖、高盐的加工食品

经过加工后的食品，其中的钠含量大大提高，并

大多额外添加糖。如新鲜番茄几乎不含钠，100 mL市

售无添加番茄汁含钠 20 mg，而 10 g番茄沙司含钠量

高达115 mg，并已加入玉米糖浆、白砂糖等。100 g新
鲜猪肉含钠 70 mg，而市售 100 g香肠中含钠量超过

2 500 mg。即使是婴儿肉松、肉酥等加工肉制品，100 g
含钠量仍高达1 100 mg。

学会查看阅读食品标签，可识别高糖、高盐的加

工食品。按照我国的食品标签法，食品标签上需要标

示每 100 g食物中的能量及各种营养素的含量，并标

示其占全天营养素参考值的百分比（NRV%）。如钠的

NRV%比较高，特别是远高于能量NRV%时，说明这

种食物的钠含量较高，最好少吃或避免。从食品标签

上的配料表上则可查到额外添加的糖。要注意的是，

额外添加的糖除了标示为蔗糖（白砂糖）外，还有其他

各种名称，如麦芽糖、果葡糖浆、浓缩果汁、葡萄糖、

蜂蜜等。

4.6 辅食不加盐，如何保证婴幼儿碘的摄入

食盐强化碘是应对碘缺乏的重要措施。强调减少

盐的摄入可能会同时减少碘的摄入，有引起碘缺乏的

潜在风险。WHO推荐，需要继续监测人群盐摄入量的

变化，以考虑是否需要改变食盐强化碘的量。

当母亲碘摄入充足时，母乳碘含量可达到

100~150 μg/L，能满足0 ~ 12月龄婴儿的需要。0 ~ 6月
龄婴儿碘的适宜摄入量（AI）为85 µg/d，7 ~ 12月龄婴

儿115 µg/d。此外，7 ~ 12月龄婴儿可以从辅食中获得

部分碘，而 13  ~ 24月龄幼儿开始尝试成人食物，也会

摄入少量的含碘盐，从而获得足够的碘，1  ~ 3岁幼儿

的碘推荐摄入量（RNI）为90 µg/d。
4.7 婴幼儿应少喝果汁

鲜榨果汁、100%纯果汁中的果糖、蔗糖等糖含量

过高，纤维素含量少，其营养价值不如整个水果。为减

少婴幼儿糖的摄入量，目前推荐6月龄前婴儿不额外

添加纯果汁或稀释果汁；7 ~ 12月龄的婴儿最好食用果

泥和小果粒，可少量饮用纯果汁但应稀释；13 ~ 24月龄

幼儿每天纯果汁的饮用量不超过120 mL，并且最好限

制在进餐时或点心时饮用。

5 注重饮食卫生和进食安全

选择新鲜、优质、无污染的食物和清洁水制作辅食。

制作辅食前须先洗手。制作辅食的餐具、场所应保持清

洁。辅食应煮熟、煮透。制作的辅食应及时食用或妥善

保存。进餐前洗手，保持餐具和进餐环境清洁、安全。

婴幼儿进食时一定要有成人看护，以防进食意外。

整粒花生、坚果、果冻等食物不适合婴幼儿食用。

5.1 关键推荐

①选择安全、优质、新鲜的食材；②制作过程始终

保持清洁卫生，生熟分开；③不吃剩饭，妥善保存和处

理剩余食物；④饭前洗手，进食时应有成人看护，并注

意进食环境安全。

5.2 如何保持家庭自制婴幼儿辅食的安全卫生

家庭自制婴幼儿辅食时，应选择新鲜、优质、安全

的原材料。辅食制作过程中必须注意清洁、卫生，如制

作前洗手、保证制作场所及厨房用品清洁。必须注意

生熟分开，以免交叉污染。按照需要制作辅食，做好的

辅食应及时食用，未吃完的辅食应丢弃。多余的原料

或制成的半成品，应及时放入冰箱冷藏或冷冻保存。

5.3 容易导致进食意外的食物

鱼刺等卡在喉咙是最常见的进食意外。当婴幼儿

开始尝试家庭食物时，由大块食物哽噎而导致的意外

会有所增加。整粒花生、腰果等坚果，婴幼儿无法咬碎

且容易呛入气管，禁止食用。果冻等胶状食物不慎吸

入气管后，不易取出，也不适合2岁以下婴幼儿。

5.4 如何保证食物安全

保证食物安全最基本的做法是将食物煮熟。经过

高温烧煮后，绝大多数的病原微生物均可被杀灭。但

煮熟后的食物仍有再次被污染的可能，因此准备好的

食物应尽快食用。生吃的水果和蔬菜必须用清洁水彻

底洗净，而给予婴幼儿食用的水果和蔬菜应去掉外皮

及内核和籽，以保证食用时的安全。

5.5 如何保证婴幼儿进食安全

可能会发生的意外有筷子、汤匙等餐具插进咽喉、

眼眶；舌头、咽喉被烫伤，甚至弄翻火锅、汤、粥而造成

大面积烫伤；误食农药、化学品等意外，在婴幼儿中时

有发生。这些与进食相关的意外事件与婴幼儿进食时

随意走动，家属看护不严有密切的关系。为保证进食

安全，婴幼儿进食时应固定位置，必须有成人的看护，

并注意进食场所的安全。

5.6 家庭中自制婴幼儿辅食的卫生要求

家庭中自制婴幼儿辅食时要做到以下几点：①准

备辅食所用的案板、锅铲、碗勺等炊具均应清洗干净；

②选择优质的原材料，应尽可能新鲜，并仔细择选和

清洗；③避免油炸、烧烤等烹饪方法，减少营养素的流

失；④单独制作，或在家庭烹饪食物投放调味品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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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出部分适合婴幼儿的食物；⑤现做现吃，没有吃完

的辅食不宜再次喂给婴幼儿。

5.7 家庭自制辅食还是购买婴儿食品

家庭自制辅食可以保证食物新鲜，不添加盐、糖

等调味品，味道也更偏向于家常化，但制作费时。购买

婴儿食品则方便，食物质量也有保证，但价格较贵。总

体来说，我国市场上适合不同年龄段婴幼儿的辅食品

种有限，部分婴儿食品中的盐、糖含量高。

6 定期监测体格指标，追求健康生长

适度、平稳生长是最佳的生长模式。每 3个月 1
次定期监测并评估7 ~ 24月龄婴幼儿的体格生长指标

有助于判断其营养状况，并可根据体格生长指标的变

化，及时调整营养和喂养。对于生长不良、超重肥胖，

以及处于急慢性疾病期间的婴幼儿应增加监测次数。

6.1 关键推荐

①体质量、身长是反映婴幼儿营养状况的直观指

标；②每 ３ 个月1次，定期测量身长、体质量、头围等

体格生长指标；③平稳生长是最佳的生长模式。

6.2 绘制和评估婴幼儿的生长曲线

从婴儿出生起，就将其每次健康体检时所测得

的身长、体质量、头围等数据，按月龄标点在相应的

WHO儿童生长标准上，如按年龄身长、按年龄体质量、

按年龄头围，并将各个数据点连接成线，就是每个婴

幼儿个体化的生长曲线。相比单次测量的体格生长指

标，定期连续测量体格生长指标并绘制成生长曲线，

可以更直观地反映婴幼儿的生长状况，也可以更及时

地反映营养和喂养情况。

大多数婴儿在满 6个月后，其生长曲线会处于相

对平稳的水平，与WHO儿童生长标准的中位线平行。

当婴幼儿的生长曲线在WHO儿童生长标准的第 3和
第97百分位之间（P3 ~ P97）或在Z评分－2至+2之间，

并与儿童生长标准的中位线平行时，均为正常。而当

婴幼儿生长曲线有明显下降或上升时，应及时了解其

喂养和疾病情况，并作出合理调整。如当体质量生长

曲线从P50快速下降到P15，说明近期体质量增长缓慢，

可能存在营养摄入不足，应进一步了解近期是否有疾

病，喂养不良等；而当体质量生长曲线从P50飙升到

P85，说明体质量增长过快，同样需要寻找原因，减少

过度喂养等不良喂养行为。

6.3 特殊情况婴幼儿的生长评估

少数有特殊情况的婴幼儿，如早产 /低出生体质量

儿、患有先天性遗传性疾病，以及各种严重急慢性疾

病的患儿，其生长曲线均有其各自的特殊性，应由专

科医师予以评估和解释。对于这部分婴幼儿也应加强

定期的生长监测。

6.4 婴幼儿需要运动吗

自新生儿起，不同个体的活动水平就有明显差异。

婴幼儿期不同的活动水平也意味着其能量的摄入和消

耗会有所不同。提高婴幼儿的活动水平可能也是减少

婴幼儿超重以及将来肥胖的有效措施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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